
关于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
加拿大政府航空运输协定》的

第二议定书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（以下称“缔约双方”），

虑及于2005年9月9日在渥太华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和加拿大政府航空运输协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协定”）以及于 2012年

11月13日在珠海签订的《关于修订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

大政府航空运输协定〉的议定书》，

愿进一步深化双边航空关系，

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 一 条

删除协定第九条（机场及航空设施的使用），并替换为以下

内容：

“第 九 条

机场及航空设施的使用

一、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机场、航路、空中交通管制和航行服

务、航空保安以及其他有关设施和服务，应可供缔约另一方空运

企业使用，其使用条件不低于在做出使用安排时从事类似国际航

空运输的任何其他空运企业所享有的最优惠条件。

二、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空运企业在其领土内使用其机场、

航路、空中交通管制和航行服务、航空保安以及其他有关设施和

服务所规定和收取的费用应公正、合理。缔约一方在收取此类费

用时，应给予缔约另一方空运企业不低于其当时给予从事类似国



际航空运输的任何其他空运企业的最优惠条件。

三、缔约双方应鼓励其收费当局与使用服务和设施的空运企

业进行协商，或者在可行的情况下，通过空运企业代表机构进行

协商。任何关于使用费用变动的建议，应给予使用者合理的通知，

以使其能在变动之前发表意见。”

第 二 条

删除协定附件一，并替换为以下内容：

“附件一

一、航线表

第一节

加拿大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经营的客运、客货混合和 /或全货运

航班的单向或者往返航线如下：
加拿大境内点 中间点 中国境内点 以远点

任何一个或多个地点 任何一个或多个地点
加拿大确定的 12 个
地点

任何一个或多个地点

注：

（一）中国境内地点的确定或者更改应提前 60天，或者经中国

航空当局许可的更短期限通知中国航空当局。除北京、上海和广

州相互之间不得以自有航空器进行组合飞行外，中国境内其他地

点可以单独或者组合飞行。

（二）可使用自有航空器经营任何中间点和以远点，并可与中

方空运企业在任何中间点和以远点进行代码共享。在飞行任何或

者全部航班时，可省略任何中间点和 /或以远点，但这些航班应在

加拿大始发和 /或终止。

（三）可选择5个中间点和5个以远点用于与第三国空运企业

进行代码共享。上述中间点和以远点的确定或者更改应提前 60天，

或者经中国航空当局许可的更短期限通知中国航空当局。上述中

间点可用作以远点，上述以远点也可用作中间点。



（四）在中间点和中国境内地点应享有过境权和中途分程权。

但在中国境内地点之间不享有中途分程权。

第二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经营的客运、客货混合和 /
或全货运航班的单向或者往返航线如下：
中国境内点 中间点 加拿大境内点 以远点

任何一个或多个地点 任何一个或多个地点 中国确定的 12 个地点 任何一个或多个地点

注：

（一）加拿大境内地点的确定或者更改应提前 60天，或者经加

拿大航空当局许可的更短期限通知加拿大航空当局。加拿大境内

地点可以单独或者组合飞行。

（二）可使用自有航空器经营任何中间点和以远点，并可与加

方空运企业在任何中间点和以远点进行代码共享。在飞行任何或

者全部航班时，可省略任何中间点和 /或以远点，但这些航班应在

中国始发和 /或终止。

（三）可选择5个中间点和5个以远点用于与第三国空运企业

进行代码共享。上述中间点和以远点的确定或者更改应提前 60天，

或者经加拿大航空当局许可的更短期限通知加拿大航空当局。上

述中间点可用作以远点，上述以远点也可用作中间点。

（四）在中间点和加拿大境内地点应享有过境权和中途分程权，

但在加拿大境内地点之间不享有中途分程权。

（五）1．在下款运力额度的运力限制内，可在加拿大境内点

和在美利坚合众国的 5个中间点和 /或以远点之间享有客运 /客货

混合航班的第五业务权。上述 5个点中的一点或多点可用于全货运

航班行使第五业务权。中国有权在其指定空运企业中分配加拿大

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以自有航空器行使的单向共计每周 7班的全货

运班次。

2．可在加拿大境内地点与加勒比、墨西哥、南美或者中美地

区的一个以远点之间以自有航空器行使客运 /客货混合或者全货运



航班的第五业务权。中国有权在其指定空运企业中分配加拿大境

内地点与该以远点之间单向共计每周7班的班次。

3．中方对第五业务权地点的确定和更改，应提前 90天通知加

拿大航空当局。

二、运力额度

根据第十条（运力），缔约一方有权在其指定空运企业中分配

以自有航空器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单向协议航班，共计每周76班。

可使用任何机型。

三、代码共享安排

（一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包括至以远点在内规定航线上

经营协议航班时，有权达成以代码共享为目的的合作安排，即在

以下企业的航班上以本企业代码销售航空运输：

1．中方的一家或多家空运企业；

2．加方的一家或多家空运企业；和 /或
3．第三国的一家或多家空运企业。

（二）当指定空运企业作为市场承运人执行代码共享航班时，

该空运企业的总运力不计入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一方的运力

额度。

（三）代码共享安排须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。批准旨在

确保：1．该航班是代码共享运营；2．相关空运企业拥有适当的

航线权和业务权；3．空运企业为经营的航班提供充足的责任险；

4．空运企业应告知客户每段航线将由哪个空运企业实际运营，以

及乘客或货主与哪个空运企业具有契约关系。

（四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销售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 12个

目的地点之间的协议航班，但上述航班仅限于缔约另一方指定或

授权的空运企业经营的航班。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目的地点之间

的上述航班应为国际航程的一部分。本段不应视为授予缔约一方

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两点间从事以取酬或租赁为目

的运输旅客、货物包括邮件的权利。



四、湿租航空器

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，在不违反缔约任何一方航空

当局通常适用于此类经营的规章要求的情况下，缔约一方指定空

运企业有权使用自任何公司或者航空承运人，包括第三国航空承

运人租赁的航空器和机组。在此种经营情况下，只有缔约双方指

定空运企业方可行使所有的航权。

五、航班号

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，任何指定空运企业可在协议

航班的国内段和国际段上使用多个航班号。”

第 三 条

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议定书生效所

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。本议定书自后一份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。

下列代表，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，在本议定书上签字，以昭

信守。

本议定书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均用中文、英文和法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
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

 代 表 代 表

 李家祥 爱德华·法斯特

 （签 字） （签 字）




